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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北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文件
白洮政教督〔2024〕2 号

关于印发《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

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体系》的通知

全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直属单位：

依据《白城市 2024 年对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

方案》和《洮北区教育局 2024 年工作要点》，制定《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体系》，现印发给你

们，希望各单位参照指标体系所列内容，结合本单位实际，认

真开展工作。

洮北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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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

责任制评估指标体系说明

一、督导评定

（一）中小学、幼儿园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执行

情况实行综合评定，考评总分为 100 分。评估方式采取督导评

估组实地考评打分（60%）、教育局相关科室根据各校平时实际

工作情况打分（20%）、局党组打分（20%）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

定。

（二）直属单位（含农职校）考评总分为 100 分。评估方

式采取督导评估组实地考评打分（70%）、局党组打分（30%）相

结合的方式综合评定。

（三）按评估结果确定档次，即 A、B、C 三个等次。

A 等：90 分以上（含 90 分）

B 等：89 分-80 分（含 80 分）

C 等：80 分以下

二、加分、减分项目

（一）加分

1.各单位在工作中获得国家、省、市、区级全口径和教育

行政部门表彰奖励的，分别对应加 1 分、0.8 分、0.6 分、0.4

分，其他部门或单位的表彰奖励降档加分，累计不超过 1 分。

2.代表洮北区迎接省级或省级以上部门检查，获得高度认

可的，可在总分中最高累计加 0.3 分。

3.学校办学特色突出，有推广价值，有以下情况的可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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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加 0.2 分。

（1）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区级以上（不包括区级）现场

会上进行经验交流的；

（2）获得区级以上（不包括区级）奖励或认定的（与加分

第一项中的奖励证书不能同时加分）。

4.各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农职校招生中，按照招生计

划完成情况适当加分。

（二）减分

1.在接受相关检查评估或上报材料中弄虚作假，造成不良

影响的，从总分中扣除 1 分。

2.对违反规定受到教育局或者上级有关部门处理的，例如

乱补课、乱办班、乱订复习资、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等违法违

纪行为，视情节和数量在总分中扣除 1 分。

3.有缠访、闹访、群访或者越级上访现象，造成严重社会

影响的，扣除 1 分。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评为 A 等校

1.本年度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2.迎接上级检查出现严重问题的；

3.单位领导和教师有违法违纪行为，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三、结果运用

（一）教育局对本年度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检查

结果在全区教育系统工作会议上予与通报。

（二）对评为 C 等校的校（园）长进行诫勉谈话。连续两

年评为 C 等校的校（园）长免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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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教育网站向社会公示。

附件:

1.《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中小学）

2.《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幼儿园）

3.《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中等职业学校）

4.《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素质教育基地）

5.《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教师进修学校）

6.《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教育后勤管理中心）

7.《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心）

8.《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教育农业劳动基地）

9.《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标

体系》（校外指导中心）

10.《洮北区 2024 年教育重点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评估指

标体系》（教育装备中心）


